863计划高清晰度平板显示技术专项（有机OLED部分）
2004年度课题申请指南
一、前言
有机发光显示器（OLED）作为一种新型平板显示技术是近年来国际上技术研究和产业投入的热点，在“十五”863计划新材料领域高清晰度平板显示技术专项的支持下，我国在OLED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OLED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实现863成果服务产业、服务社会的目的，本专项将在2004年按照“有限目标、滚动支持”的原则设立一批新的课题，特制定如下课题申请指南。

二、指南说明

863计划高清晰度平板显示技术专项于2002年正式启动，在有机发光显示技术的中试工艺技术研究、高分子发光显示技术研究以及有源驱动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布局，批准实施了若干课题。根据当前国际上OLED显示技术的前沿动态，并结合863计划已有的成果，本年度将在有机发光显示技术中试向大规模化生产技术的过渡、围绕产业化目标的创新技术以及产业链配套等环节实施重点支持，力争在“十五”期间实现我国有机发光显示器的规模化生产。

三、课题筛选原则与指南内容
高清晰度平板显示技术专项（有机发光显示技术部分）研究课题将采取定向发布指南、自由申报、择优评选的方式立项。课题筛选的基本原则是:
（1） 承担单位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可靠的资金配套能力；

（2） 优先支持原创性技术、有产业化前景的产品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3）优先支持有良好的上下游合作配套关系的申请单位。

重点研究方向:
(1) 在自主技术基础上开展OLED大规模生产中的关键技术攻关及技术集成，发展大规模产品制作技术（关键是彩色OLED显示器技术）和低成本技术；承担单位要求具备建设大规模生产线的技术基础、资金实力和人才队伍；鼓励开展上下游合作；产业化规模达到:370×470mm2 基片，年投片能力6万片以上，代表产品1英寸96×64、96×96单色、多色和全彩色简单矩阵OLED 显示屏，产品寿命达到5000小时以上；产品通过客户认证，形成完整的产品标准、工艺标准，并具有批量供货能力。

开发可实用全彩色2英寸OLED显示技术，技术指标：128×128或128×160，无源驱动。
（2）大尺寸有源驱动OLED技术，要求承担单位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和相应的设备条件，鼓励有源基片制作单位与OLED器件制作单位联合申报；研制5英寸以上全彩色OLED显示器（分辨率QVGA以上，实现视频显示）。
（3）产业链配套技术和产品，包括：

OLED用ITO玻璃基片(带Cr)：基片尺寸370×470mm2；ITO方块电阻(10Ω/□，Cr 方块电阻( 2 Ω/□ ，电阻均匀性   ≤ ±10％；在扫描范围为5μm×5μm时，ITO表面粗糙度 Ra ( 1nm ，P-V（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垂直距离）( 5nm。

OLED RGB彩色显示屏制作用掩膜板（mask）：尺寸370×470mm2，热膨胀系数小于2×10－6 / ℃，尺寸精度 ±8 μm。

上述课题要求承担单位具有产业化条件，并具有完善的技术方案；鼓励与OLED器件研究和生产单位进行合作，形成批量供应能力。

(4)全彩色高分子OLED器件，分辨率96×64，亮度50cd/m2，65K色图像显示，对比度100:1。
四、注意事项
1、 本指南采取定向发布的方式，主要面向地方科技厅（局）、国内主要的科研机构和企业。 
2、 课题申请人(负责人)一般须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第一申请人和课题负责人的年龄不得超过55岁（194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 863、973和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在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能作为负责人申请本专项课题；本专项课题组成员同期参与承担的863、973和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课题数（含负责主持的课题数），不得超过两项。
4、 项目的申请鼓励与企业相结合，鼓励地方政府、企业根据本地区或企业的产业发展需求予以实际经费配套支持。 
5、 课题申请书应报送地方或部门科技主管单位,并有地方、部门的具体意见。 
6、 申请书的内容填写要求实事求是、真实可信，申报书中的预期目标和成果形式要清楚明确和准确，应尽可能是验收时可以用于评估评价的内容。如果发现申请书中有严重虚假内容，将被取消参评资格，即使已经获得批准的项目也可将被中止执行。 
7、 本专项课题申报受理时间自公布之日起二十天，以北京接收邮戳为准。 
8、 本专项课题申报时需要提交全套书面申报材料（申请书一式十份，其中至少五份为加盖红章的原件），并应附有Word格式文档软盘或光盘。为了减轻申请书的重量和便于整理，所有申请书请采用双面印刷，普通装订。请不要采用胶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封面均为普通纸质材料，不要用其它质地坚硬的材料。
9、 课题申请书寄送地址：北京三里河路一号西苑饭店9号楼5929房间平板专项办公室，邮编100044；联系人：卞曙光，张芳；联系电话：010-68338941，010-88372105；E-mail: jeanbsg@htrdc.com，zfang@htrdc.com。

10、每一课题申请人可以提出不超过2名的建议回避自己课题申请评审的同行专家名单（名单可以随课题申请书一同寄出）。
11、课题申请书请登录863计划网站（www.863.org.cn）查阅和下载。

